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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控制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变更协议二》 

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概述 

2019 年 4月 30 日，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海南海

药”）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方同正”）、公司实

际控制人刘悉承先生及刘悉承先生之配偶邱晓微女士，与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医药控股”）签署了《控制权收购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收购协

议”）；南方同正、海南华同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同实业”）、刘悉承先

生签署了《表决权让渡协议》；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医药控股签署了

《“17 同正 EB”定向转让意向协议》。根据相关协议，南方同正将其持有的特定

资产包（即 203,029,776 股公司股票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5.20%，及该等股票质

押式回购形成的负债）注入华同实业，医药控股收购南方同正所持华同实业 100%

股权并增资华同实业；华同实业受让南方同正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

券（以下简称“17 同正 EB”）剩余全部债券并实施换股，实现换股 93,960,113

股公司股票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7.03%），南方同正将其所持 103,670,292 股公司

股票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7.76%）的表决权无偿让渡给华同实业行使，同时南方同

正、刘悉承先生放弃其控制的剩余海南海药股份表决权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医药控股通过华同实业间接持有公司 296,989,889 股股票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22.23%，在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400,660,181 股

股票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9.99%，取得海南海药控股权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刘悉

承先生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。 

2019 年 8 月 30 日，各方签订《关于<控制权收购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，并于

2019 年 10月 11 日签订《关于<控制权收购协议>之补充协议的变更协议》，就延



长《收购协议》有效期进行了约定，即：“《收购协议》签订后十个月内医药控

股仍无法取得海南海药控制权的，《收购协议》终止。” 

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6日、2019 年 6 月 28 日、2019 年 8 月 31

日、2019 年 9月 20 日、2019 年 9 月 30 日、2019 年 10 月 15 日、2019 年 12 月

2日、2019 年 12 月 13 日、2019 年 12 月 26 日、2019 年 12 月 31 日、2020 年 1

月 15 日和 2020 年 2 月 15日、2020 年 2月 28 日、2020 年 2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

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签署

<控制权收购协议>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及相关的

进展公告。 

二、进展情况： 

目前，南方同正已将其持有的公司 203,029,776 股股票（占公司总股本的

15.20%）转让给华同实业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，并已将其持有的华同实业

100%股权转让给医药控股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现海南海药控制权收购事宜

已进入最后阶段，各方经沟通一致同意延长《收购协议》有效期，对《关于<控

制权收购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第一条约定进行变更。据此，各方本着平等互利的

原则，经友好协商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中国其他有关法律和法规，

于 2020年 2月 28日签署了《关于<控制权收购协议>之补充协议的变更协议二》，

补充约定如下： 

甲方：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

丙方：刘悉承 

丁方：邱晓微 

   （一）《关于<控制权收购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第一条变更为： 

   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医药控股仍无法取得海南海药控制权的，《收购协议》

终止。 

   （二）除上述变更外，《收购协议》《关于<控制权收购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其

他事项保持不变。 

    三、变更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 

本次延长《收购协议》有效期，保证了原《收购协议》的有效性，有助于公



司控制权收购的顺利推进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

根据各方签署的《收购协议》等相关协议，本次收购事项后续还需履行华同

实业受让 17 同正 EB 剩余全部债券并实施换股、南方同正表决权让渡给华同实业

行使及南方同正、刘悉承先生放弃其控制的剩余海南海药股份表决权等相关程序

或手续。公司将根据本次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公司指定

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

《中国证券报》，相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请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关于控制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变更协议二》 

特此公告 

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  


